
泰州市锦荣机械有限公司新
建厂房“8·30”一般墙体倒
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8月30日16时22分左右，泰州市锦荣机械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发生墙体倒塌事

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55万元人民币。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泰州市人民政府授权，2021年9月8日，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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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总工会、住建局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委派兴化市纪委监委参

加），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兴化市楚雄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雄公司），略。

2.泰州市锦荣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荣公司），略。

（二）事故项目概况

锦荣公司新建厂房，位于兴化市开发区创汇路南侧、卤汀河路西侧，用地面积

13259.1平方米，主要建筑物有一幢6571.4平方米的厂房、一幢924.1平方米的办公楼、一幢



991.06平方米的附属楼和一幢40平方米的传达室。

2019年1月25日，锦荣公司取得了兴化市发改委核发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2020年3月，锦荣公司与镇江大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委

托该公司设计施工图（经查，设计采用规范为《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基本风压

取0.4千牛每平方米,计算后对应风速为25.3米每秒，对应《风力等级表》为10级风）。

2020年4月15日，锦荣公司取得兴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

2020年5月18日，锦荣公司取得兴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2020年6月5日，锦荣公司取得泰州市金煜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出具的《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审查意见告知书》，审查结果为合格。

2020年7月30日，锦荣公司取得兴化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服务中心出具的《勘

察文件审查合格意见书》。



2021年2月7日，锦荣公司取得兴化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服务中心出具的《江苏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书》。

2021年2月9日，锦荣公司取得兴化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2021年1月15日，楚雄公司与锦荣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850万元。

社会自然人吴某与楚雄公司主要负责人任某约定，由吴某个人以楚雄公司名义承揽锦荣公司新

建厂房工程，并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管理。任某安排项目经理朱某、技术负责人杨某、安全员邵

某为项目备案管理人员，但未安排上述人员正常在现场履职。吴某将围护墙体的砌筑和粉刷劳

务分包成友宏个人。

（三）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9月3日，泰州市应急管理局委托江苏房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锦荣公司新建

厂房墙体工程施工质量进行鉴定检测并出具了《鉴定报告》。事故厂房施工高度约11米，呈矩

形，东西向长约120米，南北向宽约55米，外围每隔6米设置排架柱，围护墙体邻排架柱外侧四

周建造，为砖混结构，在5.1米和9.7米高度处各设置了一道圈梁（7米高度处圈梁缺失）。其



中，南侧围护墙体全部倒塌，与其对应的22座排架柱分别设置了2-7道不等数量的拉结筋（图纸

设计拉结筋间距为0.5米，地面以上应设置21道拉结筋），拉结筋直径、数量、结构形式、间

距、施工方法均与设计图纸不符（下图为设计要求）。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当天气象情况

8月30日下午，受副高增强和地面辐合线共同影响，兴化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主要

强降水时段出现在15时到18时30分。兴化国家站实测累积降水量70毫米，最大降水量107.2毫

米，出现在兴化昭阳街道，该站1小时实测最大雨强66.9毫米，出现在16时到17时，该站距离事

发地5.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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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部分地区出现大风， 6级以上极大风速出现的时段在15时14分到17时29分之间。

事发地点紧邻周边有三个气象站点出现6级风，分别是兴化国家站（距离7.6公里）、昭阳街道

（距离5.2公里）、临城街道（距离5.8公里）。兴化大垛镇出现了7级大风（13.9米/秒），该

站距离事发地21.1公里，兴化交通站出现了9级大风（20.8m/s），该站距离事发20.7公里。兴

化市气象台于8月30日14时55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下图分别表示兴化地区气象站点

8月30日极大风速及出现时间；事发地点周边气象站点分布情况；短时临近气象服务和雷暴大风

黄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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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8月30日，吴某组织的施工班组对锦荣公司在建厂房进行墙体粉刷。

14时左右，现场因雨停工。15时30分左右雨停，工人继续粉刷墙体。

16时左右，继续降雨，瓦工朱某、顾某、王某在厂房南侧围护墙体靠东侧的雨篷下避

雨。

16时22分左右，厂房南侧围护墙体突然向南倒塌。顾某和王某被倒塌的墙体掩埋，朱

某躲避时被脚手架钢管砸中胳膊。

（三）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工人立即拨打“110”“119”“120”电话并组织施救。消防救援

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组织救援。17时35分左右，顾某被救出；19时55左右，王某被救出。顾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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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7时43分经当场确认死亡，王某于20时经当场确认死亡。

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2人死亡。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经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55万元人民币。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根据专家组和检测机构鉴定结果的综合分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为：事发时天气异

常，同时楚雄公司在厂房南侧围护墙体施工时，未按设计图纸要求施工，7米高度处圈梁缺失，

墙体与混凝土排架柱之间的连接构造有缺陷，导致围护墙整体稳定性和抗倾覆力矩不足，天气

异常和工程质量缺陷两种因素叠加造成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楚雄公司同意吴某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项目经理

朱某、技术负责人杨某、安全员邵某等备案项目管理人员未能正常在现场履职，施工现场管理

由不具备建设工程执业资格的吴某负责；管理制度缺失，楚雄公司主要负责人任某未组织制定

有关应对恶劣天气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导致事发当时没有组织全部施工人员撤出施工现

场；项目安全管理缺失，未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的规定对

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未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工作；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的规定，工序管理缺失，施工记录缺失，楚雄公司自开工以来未对施

工情况进行记录。

2.吴某，个人以楚雄公司名义承揽工程，不具备建筑工程管理资格，并将工程施工劳

务违法分包给成某个人；为节约施工成本，同意施工人员不按设计图纸设置墙体与混凝土排架

柱之间拉结筋、不按设计图纸设置圈梁；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质量管理缺失。

3.兴化市住建局对锦荣公司新建厂房工程检查不全面，对工程主体结构质量、施工方

案、技术交底及施工日志等内容检查不细致，没有及时发现楚雄公司质量管理和工序管理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

4.兴化市开发区管委会虽然成立了建筑施工工作专班，但工作专班里没有配备专业人

员，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教育培训、施工质量、应急处置等方面检查不专业、不全面。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泰州市锦荣机械有限公司新建厂房“8·30”墙体倒塌事故是一起天气

异常和工程质量缺陷两种因素叠加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人及处理建议

1.吴某，锦荣公司新建厂房工程实际负责人，以楚雄公司名义承揽工程，不具备建筑

工程管理资格，将工程施工劳务违法分包给成友宏个人；为节约施工成本，同意施工人员不按

设计图纸设置拉结筋和圈梁；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质量管理缺失，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

任，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任某，楚雄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吴某以本单位名义承揽锦荣公司新建厂房工程并

由其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管理；未安排项目的备案管理人员正常在现场履职，未组织制定有关应

对恶劣天气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2020年年收入30%的罚款。

3.朱某，楚雄公司员工，锦荣公司新建厂房工程项目经理，未正常在现场履职，对工

程建设的质量、安全管理失控，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执

业资格证书。

4.邵某，楚雄公司员工，锦荣公司新建厂房工程安全员，未正常在现场履职，对工程

建设安全管理失控，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撤销其岗位证书。

5.杨某，楚雄公司员工，锦荣公司新建厂房工程技术负责人，未正常在现场履职，对

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失控，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二）事故责任单位及处理建议



楚雄公司，同意吴某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主要管理人员

不能正常在现场履职，施工现场管理由不具备建筑施工执业资格的吴某负责；未对施工人员进

行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未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工序管理缺失，施工记录缺失，自开工以

来未对施工情况进行记录。楚雄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三）其他处理建议

1.责成兴化市住建局对质量技术监督站相关人员依规处理。

2.责成兴化市开发区管委会向兴化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3.责成兴化市人民政府向泰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1.楚雄公司应从事故中汲取深刻的教训，要规范分包管理，不得同意任何个人和单位

以本公司名义承揽工程；要建立健全本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要层层落实安全

管理责任，督促管理人员正确履职；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切实提高从业



人员的操作技能和安全防范意识；要加强工程质量管理，督促从业人员按图施工，确保工程质

量；要完善应对恶劣天气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

2.锦荣公司应从事故中汲取深刻的教训，要加强对工程承包单位的协调和管理，督促

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尽职履职，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图施工，及时发现并指出施工过程中存在的

安全和质量问题。

3.兴化市住建局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加强对在建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及时发

现并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工程质量方面存在的隐患。鉴于事故厂房尚未全部倒塌，为确保施工安

全，兴化市住建局应督促锦荣公司将其他三面围护墙体拆除重建，并加强后续施工安全监督管

理。

4.兴化市开发区管委会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科学合理配备监管力量，督促有关

部门制定针对性的检查方案，对辖区内在建工程开展全面安全检查。

5.兴化市人民政府要建立完善极端天气应对工作体制机制，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

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和防御标准，督促各地各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



制，加强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合力做好气象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泰州市政府“8·30”一般事故调查组

2022年1月5日


